
国铁商城延迟收货功能说明

为了提升采购运作质量，商城升级采购人延迟收货功能，

使用此功能，采购人可以选择需要的收货时间（在商城物流

时限要求之后）以适应节假日、库存计划、特殊需求等情况。

以下为具体操作说明：

（1）使用延迟收货功能并确定“延迟收货日期”

采购人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“期望收货日期”，采购单

确认页增加“正常发货”和“延迟收货”单选项，选择“延

迟收货”显示“期望收货日期”下拉框。期望收货日期：选

择范围为 T+8日以后，如 1号下单/审批，只能选择/修改为

9号及之后的日期。具体操作如下图：

提示：在后台采购方系统，需求合并生成采购单时，若



延期收货，每个订单的收货时间都会统一为延期收货时间。

（2）修改期望收货日期

采购单审核通过，订单状态处于“待发货”状态时，采购

人点击“修改延迟收货日期”则弹出延迟收货的弹出框，进行

修改期望收货日期操作；“已发货”状态的订单不可进行延

迟收货。修改期望收货日期时以当前日期作为 T，可选择的

收货日期（T+8日以后）。弹出修改期望日期弹出框，弹出框

内容包含：日期选择框、延期收货规则，详见下图：

（3）供应商操作

供应商在采购订单列表中可以查看订单详情及期望收

货日期（详见下图），若供应商无法在期望收货日期送达，

可电话联络收货人、采购人提出修改建议，在征得同意后，

由采购人点击选择“修改期望收货日期”，操作与第二步相

同。



在确定收货日期后，供应商应按照“期望收货日期”规

划好物流配送环节，确保期望收货日 24点前到达签收状态，

若超过期望收货日 24 点仍未签收，则该订单将纳入物流违

约考核且不能进行申诉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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